
新北市立鶯歌工商 114年度第 2學期 服務學習時數班級統計表  

1. 本表及服務學習認證卡務必於 115 年 6 月 9 日（星期二）前按照座號排列繳回學務處訓育組。 

2. 統計本學期服務時數從前次已完成統計之時數後計算，最末筆蓋有「學務處」圓戳章，本次請由未蓋

章之紀錄開始統計。請提醒導師於同學的服務學習紀錄卡蓋章。 

3. 【校外時數】依核章人員單位認定，校外單位蓋章才可計入； 

如服務地點在校外，單位核章為校內老師，仍計為「校內時數」。 

4. 若無服務學習之同學，要寫 0，可免交服務學習卡；未交服務學習卡一律以 0登記。不論有沒有服務

學習，每位同學皆須於座號末欄簽名。 

5. 風紀股長統計全班服務學習時數和次數，本表格填寫完畢，經學務處核對後，正本留存訓育組。 

班級(中文)：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(建議導師可先拍照或影印留底) 

風紀股長： 服務學習總時數： 服務學習總次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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